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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法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十三條制訂。 

 

第二條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預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立

及執行，並依本法規定。  

 

第三條  

本會各單位依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稱概算；預算經提案未經立法

程序者，稱預算案；其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本會各單位

在法定預算內，由各單位依規定分配實施之計畫，稱分配預算。  

 

第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繳納之會費、學校補助、本會其他收入，稱收入。 

 

第五條  

每一預算期間之全數收入，及前預算期間之結餘，稱期入。  

 

第六條  

每一預算期間之全數支出，及前預算期間之結欠，稱期出。  

 

第七條  

每一預算期間內各單位預期之期入、期出總額所編之預算，稱總預算。

學生會行政中心（以下簡稱行政中心）及學生議會（以下簡稱學生議

會）依施政計畫所編之預算，稱機構預算。行政中心及學生議會轄下部

門、委員會或附屬單位依施政類別及項目所編之預算，稱科目預算。行

政中心及學生議會因校區分別帳本之依施政類別及項目所編之欲借款項

分列，稱部門預算。  



第八條  

每年七月一日至學期結束當日，稱第一預算期； 每年第一預算期結束

日至六月三十日，稱第二預算期。 

 

第九條 

本會不得於預算所定之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違背前項規定 

之支出，應強制歸還。 

  

第十條  

本會不得對外舉借債務且不得與其他學生團體單位有借貸之行為。 

  

第十一條  

本會舉辦活動之額外收入、公關贊助金或其他所得之收入，為本會其他

收入，不得視為於活動執行之支出。  

 

第二章 預算之編列  

第十二條  

本會各單位應於每一預算期間結束時製作資產清冊，內容分為消耗品 

及非消耗品，並於次一預算期間開始後三十日內公布。資產清冊至少 

需保留兩年。  

 

第十三條  

本會期入之認列以事實發生之時間為依據。 如遇學校補助核定與核

發跨越預算期間者，以學校補助核定之日做為認列標準。  

 

第十四條  

本會期出之認列以事實發生之時間為依據。  

 

第十五條  

本會預算應包含，學生議會、活動費、行政費、交通補助暨出席費、 

非會內（大型）活動專款專用費。 

  

第十五條之一  

本會預算應按「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此基準表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會每一預算期間學生議會之預算，不得低於本會總預算百分之五。

本會每一預算期間補助社團和系學會之預算，不得低於本會總預算百

分之十。 

本會每一預算期間交通補助暨出席費不得低於總預算百分之一、不得

高於總預算百分之十，相關使用辦法則由學生議會另定之。 

本會每一預算期間非會內（大型）活動專款專用費之預算，不得低於

本會總預算百分之十，相關使用辦法則由學生議會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會預算應設預備金，分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設於單位預算中，其數額不得多於單位預算之百分之五。

第二預備金設於總預算中，其數額不得多於總預算之百分之三。  

 

第十八條  

本會行政中心各部門概算由總務相關部門擬具；本會學生議會各部門

概算由秘書處負責擬具，經議長簽核，轉送行政中心總務相關部門。 

 

第十九條  

本會行政中心總務相關部門將各單位之概算彙整編為預算案，並經行 

政中心幹部會議決議後，由本會會長向學生議會提出預算案。  

 

第二十條  

本會各單位得編列三萬元以下之行政零用金，用以小額支付各單位之

行政費用，行政零用金須於預算期間期初領出；預算期末存回。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長應於使用預算該學年開學日後十五日內，向學生議會提出第

一預算期間預算案；並應於第二預算期間前十五日前向學生議會提出

第二預算期間預算案。  

 

第二十二條  

本會第二預算期間預算案應依第一預算期間之決算調整，使年度會費

使用效益最大化。  

 

第三章 預算之審核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長於提出預算案時應附預算說明、工作報告、預算編制相關會

議紀錄及簡易活動企劃；必要時，學生議會得請行政中心相關部門負

責人列席說明。 

  

第二十四條  

預算案之審議，以注重預算餘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下期保留經

費為原則。  

 

第二十五條  

預算案之審議應經三讀程序：  

一讀：就預算編列之款科目、經費進行確認。確認無誤後進行二

讀。  

二讀：全案進行預算審議。審議時，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三讀：全案得依各款科目附帶決議，應各單位參照辦理。 

  

第二十六條  

學生議會秘書處應將通過之法定預算，分送本會會長、總務相關部

門、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議會議長。 

法定預算應於決議後七日內由會長公布之。  

 

第二十七條  

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期所定。學

生議會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各單位參照辦理。  

 

第二十八條  

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二十一條日程內完成，收入部分得依實際

發生照實收入，惟不得動支非法預算。 

  

第四章 預算之執行  

第二十九條  

法定預算內各單位、各部門、各科目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第三十條  

行政中心各部門應於活動執行前，依規定編製活動企劃書及活動預算

表，呈報會長及總務相關部門主管後，核轉學生議會會請同意辦理。 

  



第三十一條  

行政中心各部門應於活動執行情形結束一個月內，依規定編製成果報

告、檢討報告及活動決算表，呈會長及總務相關部門主管後，向學生

議會提案稽核。  

 

第三十二條  

議員對本會各單位執行法定預算之情形，得視實際需要調閱相關資料

文件或索取副本。本會各單位收到書面要求後，應於七日內予以回

覆，非經由學生議會同意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 

  

第三十三條  

行政中心任何單項高於新台幣五千元之花費（含社團補助），應報請

學生議會大會通過後始得使用，否則學生議會得拒絕核銷。  

 

第三十四條  

本會行政費通過總預算後即可使用，單項高於五千元之金額使用方式

以第三十三條為主。 

  

第三十五條  

預算期結束後，各單位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一期間列為前預

算期間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

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一期間列為前預算

期間應付款。  

 

第三十六條  

依第三十二條規定，轉入下一期間之應付款，應於該預算期間結束後

七日內，報由各單位核轉會長核定，分別通知總務相關部門主管以及

學生議會。 

  

第三十七條  

各單位執行法定預算如遇經費不足時：  

一、行政中心各單位得報請會長簽核動支第一預備金。 

二、學生議會各單位得報請議長簽核動支第一預備金。 

各單位動支第一預備金，應經學生議會大會決議後，使得之用。 

 

第三十八條  

各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經行政中心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

科目金額之調整，事後由行政中心編具動支數額表，送請學生議會審



議：  

一、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二、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三、因應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第三十九條  

各單位因下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支出預算：  

一、依法增加業務或工作至增加經費時。  

二、依法增設新機關或部門時。  

三、所辦工作因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 前項各款，須經學生議會審議同

意，預算之追加編造、審議及執 行程序，均準用本法關於預算之

規定。  

五、其他經學生議會開會通過認可之事項。 

  

第四十條  

本會預支金使用規範本預支金提領辦法為行政中心於活動或器材購置

的過程中，不因會內的幹部本身財力而有預算執行上困難，故提出此

項目。  

 

第四十一條（預支金使用範圍）  

本預支金提領辦法適用的範圍僅限預算案通過之科目預算活動款項以

及行政款項部分，且動之金額大於該機構零用錢之法定預算數一成。 

  

第四十二條（預支金使用申請時程）  

預支金申請時程分為下列兩種。  

一、活動款項：須於一週前或預算案審核時提出申請，逾期則不予受

理。  

二、行政款項：須於預算案通過後兩個月內或預算案審核時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四十三條（預支金使用流程）  

提領必須填寫申請表單，經由議長同意後即可提領並於下次會開時進 

行預支金的工作報告。  

 

第四十四條（預支金回沖）  

預支金項目在該提領之算科核銷流程後，需當次會議中執行回沖不得 

延至下次核銷會議期執行回沖。 



第五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學生議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支出或減少收入者，應徵詢行政部門意

見，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必要時，並應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 

  

第四十六條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之單位，不得編列預算。 

  

第四十七條  

凡本會會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致使本會遭受財物損失者，本會會長

應責成總務相關部門主管檢具必要之相關資料及證據，向本會學生評

議會申請仲裁。並應於該會員之會員身份終止前將相關證據提交校方

處理。凡致使本會遭受財物損失者，本會會長應向我國司法檢察有關

機關，對其提出必要之法律行為，以維護本會利益。 

  

第四十八條  

收入來源別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與支出計畫或業務支出科目之名稱及

其分類，由總務相關部門參照本法第二章訂之，若本法第二章無明定

事宜，則由總務相關部門訂之。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會總預算書應附下列之參考資料文件：  

一、各活動活動預定表。  

二、學生會上一年度同一預算期間之法定預算書。  

三、學生會上一預算期間之決算書。  

 

第五十條  

代理會長之預算編列及使用，以「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會長代理辦

法」優先適用。 

 

第五十一條（施行日期）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通過並由會長公布，自頒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